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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工商部门展开调查数日，商家仍未提供有关该八宝酱的货品报表、生产厂家信息等材料

问题八宝酱已在大张老集店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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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寇玺 牛鹏远 文/图

8日，本报以《疑点重重的产品检测合格报告》为题，报道了市民李先生在
大张购物广场老集店购买杭州汇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八宝酱内出现烟头，
超市方提供的产品检测合格报告涉嫌造假一事儿。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
市工商局老城分局老集工商所得知，工商部门已经要求超市对问题商品下架
处理，但调查所需的材料，超市目前仍未提供。

“我和大张老集店多次
交涉，工商部门介入调查也
有一段时间了，但目前问题
仍没有解决，真不知道这维
权道路该怎么继续走下
去。”李先生无奈地说。

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瑞红认为，大张购物
广场老集店没有尽到对进
场食品的查验义务。

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食品经营者
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
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
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履
行查验义务。

“李先生购买的问题酱
菜，应该属于假冒伪劣产
品。”孙瑞红说，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规定，经营者在商品中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
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
冒充合格商品的，除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外，最高还
可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
营业执照。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
走访发现，由杭州汇瑞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的酱菜，在市
区几家大张超市门店均有销
售，供货商李某也承认，他为
多家大张超市门店供货。

孙瑞红说，刑法第一百
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
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
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
售金额超过五万元将构成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律师观点：销售伪劣产品金额
超过五万元，将构成犯罪

此前，针对李先生的投
诉，大张老集店提供了所售
八宝酱的检测合格报告复
印件，但记者求证后发现，
这份检测合格报告复印件
涉嫌造假。此外，李先生
购买的八宝酱生产日期为
2015 年 10月 2日，但记者
调查发现，生产厂家杭州
汇瑞食品有限公司早在
2014年8月21就已经更名
为“杭州樊策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酱菜背后存在如此多
的问题，很难相信它竟然能
进入大张超市销售。”李先
生怀疑，大张老集店在进
货、验货环节存在问题。那
么，其他大型超市在这一环
节都是怎么做的呢？

新区一家大型超市负
责人说，正规超市对食品类
商品进入卖场的条件要求
最为严格，通常要供货商提
供该食品生产厂家的营业
执照、商标注册证、税务登

记证、食品生产加工备案
证、权威部门的检验合格报
告等文件的复印件，且要核
实上述文件的真伪，防止不
合格甚至假冒伪劣商品进
入超市。

该负责人还说，除了对
生产厂家和供货商的资质
有硬性要求，超市的验货员
还会对待进入卖场的食品
进行检验，一旦发现问题，
将拒绝其进场。

《洛阳晚报》记者了解
到，李先生从10月底投诉至
今，大张老集店提供的材料
中并没有厂家的商标注册
证、税务登记证、食品生产加
工备案证等文件，且提供的
检测合格报告涉嫌造假。此
外，工商部门多次催促超市
方面提供其他文件和证明，
但对方至今没有行动。

“我认为大张老集店没
有严格执行验货把关制度，
才导致问题酱菜进入超
市。”李先生说。

食品进入卖场检验严苛，
投诉人怀疑涉事超市把关不严

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
大张老集店八宝酱的经销商
李某。他说，他经营酱菜生
意多年，他经营的酱菜在老
城区和洛龙区的多家大张超
市内都有销售，所售的不同
品种酱菜来自各地的不同公
司，而杭州汇瑞食品有限公
司生产的八宝酱，是今年7月
开始在我市多个大张门店销

售的。
此前，记者通过国家工商

管理总局相关企业信用信息
公开系统查询到，杭州汇瑞食
品有限公司在更名为“杭州樊
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前，
其法人就是李某。对此，李某
证实，此前他确实拥有该公
司股份，但是几年前就转让
了，之后也不清楚该厂家的

运营情况。
李某说，因为以前跟那

家公司合作过，他没想到会
出 现 这 样 的 事 情 ，在 看 过
《洛阳晚报》的报道后，他才
知道厂家已改名，提供给自
己 的 也 是 涉 嫌 造 假 的 报
告。对此，他近期和厂家联
系过几次，但对方已不再接
听电话。

经销商：报告系厂家提供，不知厂家已更名

昨日上午，记者在大张购
物广场老集店（以下简称“大张
老集店”）内看到，此前，销售八
宝酱的货架位置已经被其他品
种的酱菜替代，旁边的货架上，
也没有杭州汇瑞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其他产品。

老集工商所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4日，他们就向大张
老集店去函，要求其提供有
关该八宝酱的货品报表、生
产厂家信息等材料，若材料
为复印件，则必须加盖生产

厂家公章。同时，老集工商
所还要求其将问题八宝酱下
架，但是，其他大张门店是否
仍在销售该产品，工商部门
尚不清楚。

“我们到大张老集店里检
查过，发现该八宝酱的库存量
较少，已要求其全部下架。”
该工作人员说。然而，从4日
至昨日，老城工商所两次通
知大张老集店提供八宝酱相
关材料，但截至记者发稿时，
大张方面仍未依法向工商部

门提供。
“若商家仍不递交相关材

料，他们将通过其他方式进
行调查。”老集工商所相关负
责人说。

“从10月至今，我投诉了
这么长时间，直到我自己查出
报告有问题，工商部门才开
始调查，我很不解，这核实报
告真伪的工作，应该由消费
者来做吗？”在得知老集工商
所一些调查进展后，李先生
无奈地说。

最新进展：问题八宝酱已在大张老集店下架

大张购物广场老集店内，原先销售八宝酱的位置已经变成了其他酱菜产品


